
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》、

《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

立董事制度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、负

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、审慎、客观的立场，就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关于《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

易》的议案进行了认真了解和核查，基于独立立场判断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公司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的，满足公司

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。本次交易遵守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参照市场情况

协商确定交割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，审批

程序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因此同意此关联交易事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于春    王千华    万遂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

 

https://xiaoyun.in-hope.cn/rules/0d40e94783d644e0901d7663f057acf7/detail

